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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電場強度：指在天線

感應場外（至少距天

線一個波長距離），

以高二公尺標準半

波偶極天線所測得

之無線電波強度，以

微 伏 特 ／ 公 尺

（µV/m）或以分貝微

伏 特 ／ 公 尺

（dBµV/m）為單位。 

二、地波：電波之傳播方

式可概略分為直射

波、反射波、折射

波、繞射波、表面波

及散射波等六種，其

中沿地球表面傳播

的無線電波稱為地

表波，簡稱地波。經

由電離層反射傳播

的無線電波稱為天

波。直射波、地表反

射波及地波合稱為

地上波。 

三、轉播站：指本身未具

有製作節目設備而

利用中繼系統接收

主臺節目，同時將其

轉播之電臺。 

四、共同鐵塔：指二以上

之廣播或電視電臺

共同附掛發射天線

之鐵塔。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電場強度：指在天線

感應場外（至少距天

線一個波長距離），

以高二公尺標準半

波偶極天線所測得

之無線電波強度，以

微伏／公尺（µV/m）

或以分貝（微伏／公

尺）（dBµV/m）為單

位。 

二、地波：電波之傳播方

式可概略分為直射

波、反射波、折射

波、繞射波、表面波

及散射波等六種，其

中沿地球表面傳播

的無線電波稱為地

表波，簡稱地波。經

由電離層反射傳播

的無線電波稱為天

波。直射波、地表反

射波及地波合稱為

地上波。 

三、轉播站：指本身未具

有製作節目設備而

利用中繼系統接收

主臺節目，同時將其

轉播之電臺。 

四、共同鐵塔：指二以上

之廣播或電視電臺

共同附掛發射天線

之鐵塔。 

一、依經濟部一百零五年

十月十九日經標字第一

零五零四六零五一六零

號公告「法定度量衡單

位及其所用之倍數、分

數之名稱、定義及代號」

規定，修正相關度量衡

標示方式。 

二、其餘部分無修正。 

 

第二章 電臺設置 第二章 電臺設立 修正本章節名稱。 

第五條 電臺之設立，應依

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籌

第五條 電臺之設立，應依

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籌設，

一、 為使電信及廣播、電

視事業設置電臺架設

之天線鐵塔時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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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申請人應於取得籌設

許可六個月內檢具下列

文件，送請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發給電臺架設許可

證後，始得架設： 

一、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

書。 

二、電臺設備說明書，其

內容應載明機件出

品廠名、機件型號、

機件原廠型錄並附

系統圖，如屬無線電

設備部分應註明電

功率、電臺頻率、發

射方式，並附天線增

益、位址座標、天線

場型圖等相關資料。 

三、預估電波涵蓋區域

表。 

四、干擾評估表。 

五、工程主管資歷表。 

六、天線之鐵塔架設於建

築物屋頂者，應檢具

開業建築師或與建

築物結構有關之土

木技師、結構技師鑑

定之建築物結構安

全無顧慮證明書正

本。 

七、電臺架設切結書。 

前項審查期間為六

個月，審查時主管機關得

視審查評估之需要，要求

申請人進行實地測試。 

電臺之天線鐵塔設

置位置不得違反主管機關

公告或指定之廣播服務

區。 

二以上之廣播或電

視電臺，與其他廣播、電

視或電信電臺使用同一共

同鐵塔，廣播電臺並使用

指向性天線，經主管機關

評估無干擾之虞，且未偏

申請人應於取得籌設許可

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

送請主管機關審查合格，

發給電臺架設許可證後，

始得架設： 

一、電臺架設許可證申請

書。 

二、電臺設備說明書，其

內容應載明機件出

品廠名、機件型號、

機件原廠型錄並附

系統圖，如屬無線電

設備部分應註明電

功率、電臺頻率、發

射方式，並附天線增

益、位址座標、天線

場型圖等相關資料。 

三、預估電波涵蓋區域

表。 

四、干擾評估表。 

五、工程主管資歷表。 

六、天線之鐵塔架設於建

築物屋頂者，應檢具

開業建築師或與建

築物結構有關之土

木技師、結構技師鑑

定之建築物結構安

全無顧慮證明書正

本。 

前項審查期間為六

個月，審查時主管機關得

視審查評估之需要，要求

申請人進行實地測試。 

電臺之天線鐵塔設

置位置不得違反主管機關

公告或指定之廣播服務

區。 

三以上廣播或電視

電臺使用同一共同鐵塔，

並使用指向性天線，經主

管機關評估無干擾之虞，

且未偏離原主要服務區域

者，其電臺天線鐵塔得設

置於距離廣播服務區界限

之監督管理方式，爰

參照「行動通信網路

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第五條規

定，新增第一項第七

款檢附電臺架設切結

書、第六項副知架設

地點之地方政府及第

七項廢止架設許可證

之情形。 

二、 考量第十一梯次廣

播事業執照釋出後，

廣播電臺設置地點需

求必然增加，為使廣

播業者易於尋找電臺

設置地點，爰修正第

四項，規定只需二以

上之廣播或電視電

臺，另與其他廣播、

電視或電信電臺使用

同一鐵塔時，即可將

該電臺鐵塔設置於距

離廣播服務區界限外

三公里內，例如「一

廣播加一電視加一電

信電臺共用鐵塔」或

「二廣播加一電信電

臺共用鐵塔」之情

形，均符合此規定。 

三、 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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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原主要服務區域者，其

電臺天線鐵塔得設置於距

離廣播服務區界限外三公

里內，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乙、丙類調頻廣播電

臺得在不干擾其他既設合

法電臺下，於主管機關指

定之廣播服務區內依第一

項規定申請設立同頻轉播

站。 

第一項申請如涉及

天線鐵塔新設及異動，主

管機關核發架設許可證

時，應副知架設地點之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 

申請人未依第一項

第七款切結事項辦理或切

結不實，主管機關得撤銷

或廢止其架設許可證。 

外三公里內，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乙、丙類調頻廣播電

臺得在不干擾其他既設合

法電臺下，於主管機關指

定之廣播服務區內依第一

項規定申請設立同頻轉播

站。 

第八條 申請人取得電臺

架設許可證，完成機器架

設，自行對電臺內部系統

運作、電波涵蓋範圍及干

擾評估進行測試，測試完

成後，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驗。審驗合格者，應檢具

原領之電臺架設許可

證，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

執照，經許可後發給之。 

前項審驗之處理期間

為三個月。 

第一項測試時，僅得

發射測試用之測試音及檢

驗圖，用以量測輻射電場

強度、評估電波涵蓋範圍

與電波干擾情形，不得為

其他使用。但既設電臺及

轉播站得使用其節目進行

測試。 

申請人取得電臺執照

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發給廣播或電視執照。 

申請審驗電臺應檢附

第八條 申請人取得電臺架

設許可證，完成機器架

設，自行對電臺內部系統

運作、電波涵蓋範圍及干

擾評估進行測試，測試完

成後，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驗。審驗合格者，應檢具

原領之電臺架設許可證，

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執

照，經許可後發給之。 

前項審驗之處理期間

為三個月。 

第一項測試時，僅得

發射測試用之測試音及檢

驗圖，用以量測輻射電場

強度、評估電波涵蓋範圍

與電波干擾情形，不得為

其他使用。但既設電臺及

轉播站得使用其節目進行

測試。 

申請人取得電臺執照

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發給廣播或電視執照。 

申請審驗電臺應檢附

一、 因雜項執照之主管

機關為當地縣市政

府，基於職權劃分考

量，雜項執照不列入電

臺審驗所需之文件，爰

刪除第五項第六款條

文。 

二、 其餘部分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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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 

一、發射機原廠出廠證

明，國外輸入者，並

應附進口證明。（證

明文件至少應包含

廠牌、型號、序號、

出廠日期） 

二、發射機自行檢驗紀錄

表。 

三、頻率使用費預估表或

服務區內人口數估

算表。 

四、八方位電場強度及干

擾評估表。 

五、電波涵蓋圖。 

下列文件： 

一、發射機原廠出廠證

明，國外輸入者，並

應附進口證明。（證

明文件至少應包含

廠牌、型號、序號、

出廠日期） 

二、發射機自行檢驗紀錄

表。 

三、頻率使用費預估表或

服務區內人口數估

算表。 

四、八方位電場強度及干

擾評估表。 

五、電波涵蓋圖。 

六、天線鐵塔依相關建築

法令規定須請領雜

項執照者，其雜項執

照影本。 

 第十一條 電臺設立分臺、

轉播站，準用第五條至第

十條之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

日修正公布之廣播電視

法，已將原廣播電視法第

十條第二項有關發給分臺

廣播執照之規定刪除，爰

本會目前已不再核發分臺

執照。擁有多張執照之廣

播事業於換發整併後的新

執照，仍會登錄原各分臺

之核配頻率、服務地區及

事業地址等資料，對業者

實質權益並無影響。復查

轉播站設置之規定業於本

法第五條第五項規範。分

臺與轉播站之設置，已毋

須另定準用條文，論理解

釋上可直接適用本辦法第

五條至第十條規定，爰刪

除本條。 

第十二條 既設電臺遷移

發射地點、變更頻率、變

更電功率、變更天線、增

設發射機及換裝發射機

時，應向主管機關請領架

第十二條 既設電臺遷移發

射地點、變更頻率、變更

電功率、變更天線、增設

發射機及換裝發射機時，

應向主管機關請領架設許

一、配合刪除第八條第五

項第六款規定，修正本

條文第四項。 

二、其餘部分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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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許可證，並經審驗合格

換發電臺執照始得使用。 

前項請領架設許可

證應檢具第五條第一項之

文件。但增設發射機或換

裝發射機者，得免附第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

文件；變更頻率、變更電

功率或變更天線者，得免

附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文件。 

電臺架設許可證，經

依第七條展期一次仍無法

完成架設者，得依前二項

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發

電臺架設許可證。 

申請第一項審驗

者，應檢附第八條第五項

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文件，

並準用第八條第一項之程

序規定辦理之。但增設發

射機、換裝發射機者，僅

須檢附第八條第五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文件。 

可證，並經審驗合格換發

電臺執照始得使用。 

前項請領架設許可

證應檢具第五條第一項之

文件。但增設發射機或換

裝發射機者，得免附第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

文件；變更頻率、變更電

功率或變更天線者，得免

附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六款文件。 

電臺架設許可證，經

依第七條展期一次仍無法

完成架設者，得依前二項

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發

電臺架設許可證。 

申請第一項審驗

者，應檢附第八條第五項

第二款至第六款之文件，

並準用第八條第一項之程

序規定辦理之。但增設發

射機、換裝發射機者，僅

須檢附第八條第五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文件；變更頻

率、變更電功率或變更天

線未涉及天線鐵塔變更

者，得免附第八條第五項

第六款文件。 

第二十五條 電臺使用之

頻率，由主管機關規劃支

配。 

電臺之頻率、電功

率、發射方式，由主管機

關統籌管理，非經核准，

不得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

信及資訊發展之需求，必

要時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

求更新設備，電臺及使用

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調頻廣播電臺發射

副載波信息及無線數位廣

播電視電臺播送廣播資訊

第二十五條 電臺使用之頻

率，由主管機關規劃支

配。 

電臺之頻率、電功

率、發射方式，由主管機

關統籌管理，非經核准，

不得使用或變更。 

主管機關為整體電

信及資訊發展之需求，必

要時得調整使用頻率或要

求更新設備，電臺及使用

者不得拒絕或請求補償。 

無線電視電臺利用

垂直遮沒期間播送電視資

訊應先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 類比電視電臺之規範

已不合時宜，爰刪除第

四項。 

二、 現行條文第五項至第

七項依序移列為第四項

至第六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 其餘部分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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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經審查合格，

核准換發電臺執照，始得

使用。 

利用調頻廣播電臺

發射副載波信息及無線數

位廣播電視電臺播送廣播

資訊須符合以下規定： 

一、以供公眾直接接收且

不涉及向公眾收取

任何費用者為限。 

二、播送之信息不得使原

電臺節目產生顯著

劣化，或干擾既有廣

播、電視及通信等無

線電臺。 

三、信息內容涉及節目或

廣告者，仍應符合廣

播電視法之規範。 

電臺違反前項規定

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者，應停止以調頻廣播電

臺發射副載波信息及無線

數位廣播電視電臺播送廣

播資訊，且不得要求補

償。 

調頻廣播電臺發射

副載波信息、無線數位廣

播電視電臺播送廣播資訊

及無線電視電臺利用垂直

遮沒期間播送電視資訊應

檢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經審查合格，核

准換發電臺執照，始得使

用。 

利用調頻廣播電臺

發射副載波信息、無線數

位廣播電視電臺播送廣播

資訊及無線電視電臺利用

垂直遮沒期間播送電視資

訊須符合以下規定： 

一、以供公眾直接接收且

不涉及向公眾收取

任何費用者為限。 

二、播送之信息不得使原

電臺節目產生顯著

劣化，或干擾既有廣

播、電視及通信等無

線電臺。 

三、信息內容涉及節目或

廣告者，仍應符合廣

播電視法之規範。 

電臺違反前項規定

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者，應停止以調頻廣播電

臺發射副載波信息、無線

數位廣播電視電臺播送廣

播資訊及無線電視電臺利

用垂直遮沒期間播送電視

資訊，且不得要求補償。 

第二十六條 各類電臺發

射機輸出電功率及發射

電場強度規定如下： 

一、調幅廣播電臺： 

（一） 甲類調幅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千瓦特（3kW）

以下，於距發射天線

半徑四十公里外之地

波電場強度，不得大

第二十六條 各類電臺發射

機輸出電功率及發射電場

強度規定如下： 

一、調幅廣播電臺： 

（一） 甲類調幅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千瓦特以下，

於距發射天線半徑四

十公里外之地波電場

強度，不得大於五百

一、依經濟部一百零五年十

月十九日經標字第一零

五零四六零五一六零號

公告「法定度量衡單位及

其所用之倍數、分數之名

稱、定義及代號」規定，

修正相關度量衡標示方

式。 

二、修正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目誤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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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百微伏特／公尺

（500µV/m）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µV/m），若發射

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

圓時，則前述規定之

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

長度不得超過八十公

里。 

（二） 乙類調幅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五千瓦特（5kW）

以下，於距發射天線

半徑六十公里外之地

波電場強度，不得大

於五百微伏特／公尺

（500µV/m）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µV/m），若發射

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

圓時，則前述規定之

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

長度不得超過一百二

十公里。 

（三） 丙類調幅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得為五千瓦特

（5kW）以上，於距發

射天線半徑一百公里

外之地波電場強度，

不得大於五百微伏特

／公尺（500µV/m）或

五十四分貝微伏特／

公尺（54dBµV/m），若

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

非正圓時，則前述規

定之電場強度其最寬

徑向長度不得超過二

百公里。 

（四） 其他類型及海外

調幅廣播電臺之發射

機輸出電功率及發射

電場強度由主管機關

依事實需要規定之。 

微伏／公尺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公尺），

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

線非正圓時，則前述

規定之電場強度其最

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

八十公里。 

（二） 乙類調幅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五千瓦特以下，

於距發射天線半徑六

十公里外之地波電場

強度，不得大於五百

微伏／公尺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公尺），

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

線非正圓時，則前述

規定之電場強度其最

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

一百二十公里。 

（三） 丙類調幅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得為五千瓦特以

上，於距發射天線半

徑一百公里外之地波

電場強度，不得大於

五百微伏／公尺或五

十四分貝（微伏／公

尺），若發射電場強度

等量線非正圓時，則

前述規定之電場強度

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

超過二百公里。 

（四） 其他類型及海外

調幅廣播電臺之發射

機輸出電功率及發射

電場強度由主管機關

依事實需要規定之。 

二、調頻廣播電臺： 

（一）甲類調頻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宜蘭、花蓮、台東

（以下簡稱宜花東）

及外島地區為一千五

三、類比電視電臺之相關規

範已不合時宜，爰刪除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依序

變更為第三款。 

四、其餘部分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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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頻廣播電臺： 

（一） 甲類調頻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宜蘭、花蓮、臺東

（以下簡稱宜花東）

及外島地區為一千五

百瓦特（1500W）以

下，其他地區為七百

五十瓦特（750W）以

下。宜花東及外島地

區於距發射天線半徑

十五公里外之地上波

電場強度，不得大於

五百微伏特／公尺

（500µV/m）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µV/m），若發射

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

圓時，則前述規定之

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

長度不得超過三十公

里；其他地區於距發

射天線半徑十公里外

之地上波電場強度，

不得大於五百微伏特

／公尺（500µV/m）或

五十四分貝微伏特／

公尺（54dBµV/m），若

發射電場強度等量線

非正圓時，則前述規

定之電場強度其最寬

徑向長度不得超過二

十公里。 

（二） 乙類調頻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千瓦特（3kW）

以下，宜花東及外島

地區於距發射天線半

徑三十公里外之地上

波電場強度，不得大

於五百微伏特／公尺

（500µV/m）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µV/m），若發射

百瓦特以下，其他地

區為七百五十瓦特以

下。宜花東及外島地

區於距發射天線半徑

十五公里外之地上波

電場強度，不得大於

五百微伏／公尺或五

十四分貝（微伏／公

尺），若發射電場強度

等量線非正圓時，則

前述規定之電場強度

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

超過三十公里；其他

地區於距發射天線半

徑十公里外之地上波

電場強度，不得大於

五百微伏／公尺或五

十四分貝（微伏／公

尺），若發射電場強度

等量線非正圓時，則

前述規定之電場強度

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

超過二十公里。 

（二）乙類調頻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千瓦特以下，

宜花東及外島地區於

距發射天線半徑三十

公里外之地上波電場

強度，不得大於五百

微伏／公尺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公尺），

若發射電場強度等量

線非正圓時，則前述

規定之電場強度其最

寬徑向長度不得超過

六十公里；其他地區

於距發射天線半徑二

十公里外之地上波電

場強度，不得大於五

百微伏／公尺或五十

四分貝（微伏／公

尺），若發射電場強度

等量線非正圓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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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

圓時，則前述規定之

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

長度不得超過六十公

里；其他地區於距發

射天線半徑二十公里

外之地上波電場強

度，不得大於五百微

伏特／公尺

（500µV/m）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µV/m），若發射

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

圓時，則前述規定之

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

長度不得超過四十公

里。 

（三） 丙類調頻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十千瓦特

（30kW）以下，於距

發射天線半徑六十公

里外之地上波電場強

度，不得大於五百微

伏特／公尺

（500µV/m）或五十四

分貝微伏特／公尺

（54dBµV/m），若發射

電場強度等量線非正

圓時，則前述規定之

電場強度其最寬徑向

長度不得超過一百二

十公里。 

（四） 其他類型調頻廣

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

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

度由主管機關依事實

需要規定之。 

三、全區無線數位電視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

功率為十千瓦特

（10kW）以下，無線

數位廣播電臺之發

射機輸出電功率為

前述規定之電場強度

其最寬徑向長度不得

超過四十公里。 

（三）丙類調頻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十千瓦特以

下，於距發射天線半

徑六十公里外之地上

波電場強度，不得大

於五百微伏／公尺或

五十四分貝（微伏／

公尺），若發射電場強

度等量線非正圓時，

則前述規定之電場強

度其最寬徑向長度不

得超過一百二十公

里。 

（四）其他類型調頻廣

播電臺之發射機輸出

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

度由主管機關依事實

需要規定之。 

三、電視電臺： 

（一）全區無線電視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十千瓦特以

下，使用電視 82 

至 88MHz  頻道

之發射天線與使用調

頻 98.5MHz  頻

道之發射天線間至少

需相距三十六公里。 

（二）地區無線電視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為三千瓦特以下，

於距發射天線半徑二

十公里外之地上波電

場強度，不得大於五

百微伏／公尺或五十

四分貝（微伏／公

尺）。 

（三）改善收視不良無

線電視電臺之發射機

輸出電功率為二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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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瓦特（5kW）以

下，發射電場強度由

主管機關依事實需

要規定之。 

前項電臺，如須配合

主管機關傳播管理需要，

或受電波干擾，須以調整

發射電功率解決者，其發

射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

度，得由主管機關視事實

需要調整之；電臺因調整

發射電功率而產生干擾

者，應協商解決之，如無

法協商解決干擾者，得報

請主管機關處理，並應依

其決定辦理。 

特以下，於距發射天

線半徑五公里外之地

上波電場強度，不得

大於五百微伏／公尺

或五十四分貝（微伏

／公尺）。 

（四）其他類型無線電

視電臺之發射機輸出

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

度由主管機關依事實

需要規定之。 

四、全區無線數位電視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

功率為十千瓦特以

下，無線數位廣播電

臺之發射機輸出電

功率為五千瓦特以

下，發射電場強度由

主管機關依事實需

要規定之。 

前項電臺，如須配合

主管機關傳播管理需要，

或受電波干擾，須以調整

發射電功率解決者，其發

射電功率及發射電場強

度，得由主管機關視事實

需要調整之；電臺因調整

發射電功率而產生干擾

者，應協商解決之，如無

法協商解決干擾者，得報

請主管機關處理，並應依

其決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各類電臺干

擾保護規定如下： 

一、調幅廣播電臺： 

（一）同頻（頻率間距零

千赫茲（0kHz））：於

既設電臺電場強度二

千微伏特／公尺

（2000µV/m）或六十

六分貝微伏特／公尺

（66dBµV/m）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一百

第二十七條 各類電臺干擾

保護規定如下： 

一、調幅廣播電臺： 

（一）同頻（頻率間距

0kHz）：於既設電臺電

場強度二千微伏／公

尺或六十六分貝（微

伏／公尺）範圍內，

新（移）設電臺電場

強度不得逾一百微伏

／公尺；既設電臺電

場強度一百微伏／公

一、為賦予廣播業界分擔維

護頻率稀有資源有效運

用之責任與義務，並解決

廣播電臺設臺問題，爰於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增

訂新（移）設電臺，因設

置地點特殊需求，得排除

第二鄰頻干擾保護適用

之但書處理規定。 

二、依經濟部一百零五年十

月十九日經標字第一零

五零四六零五一六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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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伏特／公尺

（100µV/m）；既設電

臺電場強度一百微伏

特／公尺（100µV/m）

或四十分貝微伏／公

尺（40dBµV/m）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二千

微伏特／公尺

（2000µV/m）。 

（二）第一鄰頻（頻率間

距九千赫茲

（9kHz））：於既設電

臺電場強度五百微伏

特／公尺（500µV/m）

或五十四分貝微伏特

／公尺（54dBµV/m）

範圍內，新（移）設

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

五百微伏特／公尺

（500µV/m）。 

（三）第二鄰頻（頻率間

距十八千赫茲

（18kHz））：於既設電

臺電場強度二萬五千

微伏特／公尺

（25000µV/m）或八十

八分貝微伏特／公尺

（88dBµV/m）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二千

微伏特／公尺

（2000µV/m）；於既設

電臺電場強度二千微

伏特／公尺

（2000µV/m）或六十

六分貝微伏特／公尺

（66dBµV/m）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二萬

五千微伏特／公尺

（25000µV/m）。 

（四）第三鄰頻（頻率間

距二十七千赫茲

尺或四十分貝（微伏

／公尺）範圍內，新

（移）設電臺電場強

度不得逾二千（微伏

／公尺）。 

（二）第一鄰頻（頻率間

距9kHz）：於既設電臺

電場強度五百微伏／

公尺或五十四分貝

（微伏／公尺）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五百

微伏／公尺。 

（三）第二鄰頻（頻率間

距18kHz）：於既設電

臺電場強度二萬五千

微伏／公尺或八十八

分貝（微伏／公尺）

範圍內，新（移）設

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

二千微伏／公尺；於

既設電臺電場強度二

千微伏／公尺或六十

六分貝（微伏／公尺）

範圍內，新（移）設

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

二萬五千微伏／公

尺。 

（四）第三鄰頻（頻率間

距27kHz）：於既設電

臺電場強度二萬五千

微伏／公尺或八十八

分貝（微伏／公尺）

範圍內，新（移）設

電臺電場強度不得逾

二萬五千微伏／公

尺。但新（移）設電

臺因設置地點特殊需

求，致無法符合本目

規定，以工程技術處

理改善後，仍有干擾

之虞，應與既設電臺

進行協商，並達成協

議，經主管機關專案

公告「法定度量衡單位及

其所用之倍數、分數之名

稱、定義及代號」規定，

修正相關度量衡標示方

式。 

三、其餘部分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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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kHz））：於既設電

臺電場強度二萬五千

微伏特／公尺

（25000µV/m）或八十

八分貝微伏特／公尺

（88dBµV/m）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二萬

五千微伏特／公尺

（25000µV/m）。但新

（移）設電臺因設置

地點特殊需求，致無

法符合本目規定，以

工程技術處理改善

後，仍有干擾之虞，

應與既設電臺進行協

商，並達成協議，經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調頻廣播電臺： 

（一）同頻（頻率間距零

千赫茲（0kHz））：於

既設電臺六十分貝微

伏特／公尺

（60dBµV/m）電場涵

蓋範圍內，新（移）

設電臺電場強度不得

逾四十分貝微伏特／

公尺（40dBµV/m）。 

（二）第一鄰頻（頻率間

距二百千赫茲

（200kHz））：於既設

電臺六十分貝微伏特

／公尺（60dBµV/m）

電場涵蓋範圍內，新

（移）設電臺電場強

度不得逾五十四分貝

微伏特／公尺

（54dBµV/m）。 

（三）第二鄰頻（頻率間

距四百千赫茲

（400kHz））：於既設

電臺六十分貝微伏特

／公尺（60dBµV/m）

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調頻廣播電臺： 

（一）同頻（頻率間距

0kHz）：於既設電臺六

十分貝微伏／公尺電

場涵蓋範圍內，新

（移）設電臺電場強

度不得逾四十分貝

（微伏／公尺）。 

（二）第一鄰頻（頻率間

距200kHz）：於既設電

臺六十分貝（微伏／

公尺）電場涵蓋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五十

四分貝（微伏／公

尺）。 

（三）第二鄰頻（頻率間

距400kHz）：於既設電

臺六十分貝（微伏／

公尺）電場涵蓋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八十

分貝（微伏／公尺）。 

（四）第三鄰頻（頻率間

距600kHz）：於既設電

臺六十分貝（微伏／

公尺）電場涵蓋範圍

內，新（移）設電臺

電場強度不得逾一百

分貝（微伏／公尺）。

但新（移）設電臺因

設置地點特殊需求，

致無法符合本目規

定，以工程技術處理

改善後，仍有干擾之

虞，應與既設電臺進

行協商，並達成協

議，經主管機關專案

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數位廣播電臺：地區

區域網於主管機關

核定之服務範圍邊

界，其電場強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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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場涵蓋範圍內，新

（移）設電臺電場強

度不得逾八十分貝微

伏特／公尺

（80dBµV/m）。但新

（移）設電臺因設置

地點特殊需求，致無

法符合本目規定，以

工程技術處理改善

後，仍有干擾之虞，

應與既設電臺進行協

商，並達成協議，經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不在此限。 

（四）第三鄰頻（頻率間

距六百千赫茲

（600kHz））：於既設

電臺六十分貝微伏特

／公尺（60dBµV/m）

電場涵蓋範圍內，新

（移）設電臺電場強

度不得逾一百分貝微

伏特／公尺

（100dBµV/m）。但新

（移）設電臺因設置

地點特殊需求，致無

法符合本目規定，以

工程技術處理改善

後，仍有干擾之虞，

應與既設電臺進行協

商，並達成協議，經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不在此限。 

三、數位廣播電臺：地區

區域網於主管機關

核定之服務範圍邊

界，其電場強度不得

大於三十二分貝微

伏 特 ／ 公 尺

（32dBµV/m）。但於

邊界地區，經相鄰區

域之經營者協商同

意不相互干擾情形

者，不在此限。 

大於三十二分貝（微

伏／公尺）。但於邊

界地區，經相鄰區域

之經營者協商同意

不相互干擾情形

者，不在此限。 

廣播電臺使用共同

鐵塔，或發射天線相距一

公里以內，經主管機關評

估無干擾之慮者，得不受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

款第三目規定之限制。 

既設調幅廣播電臺

遷移發射地址，電臺設立

地點逾十五年以上，且遷

移距離不超過十五公里

者，遷移電臺應與受干擾

鄰頻電臺協商，並達成協

議，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目與第三目規定之限

制。 

同一廣播事業所屬

廣播電臺間之干擾保護，

應報請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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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臺使用共同

鐵塔，或發射天線相距一

公里以內，經主管機關評

估無干擾之慮者，得不受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

款第三目規定之限制。 

既設調幅廣播電臺

遷移發射地址，電臺設立

地點逾十五年以上，且遷

移距離不超過十五公里

者，遷移電臺應與受干擾

鄰頻電臺協商，並達成協

議，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目與第三目規定之限

制。 

同一廣播事業所屬

廣播電臺間之干擾保護，

應報請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 

 第二十九條 電臺頻率之調

幅百分率、調頻百分率、

容許差度及混附發射容許

差度，均應符合有關電信

法規及各類無線廣播電視

電臺工程設備技術規範之

規定。 

一、 本條刪除。 

二、 電臺頻率之調幅百分

率、調頻百分率、容許差

度及混附發射容許差度

等業於「無線廣播電視電

臺工程設備技術規範」中

有相關規定，爰刪除本條

文。 

第三十條 廣播、電視事業

終止使用電臺時，應向主

管機關申報並繳銷其電

臺執照，其發射機相關管

制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管理辦法辦理。 

第三十條 電臺停止經營

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並

繳銷其電臺執照，其發射

機除讓與他人者外，應報

請主管機關派員封存或監

銷、監燬。 

電臺將前項之發射

機讓與他人者，應先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 

廣播、電視事業自主終止使

用全部或一部電臺或該事

業執照被撤銷、廢止時，應

向主管機關申報註記或繳

銷其電臺執照，其器材管理

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

理辦法辦理，現行條文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第二項爰

予刪除。 

第三十一條 未領、未換

領、被撤銷或被廢止電臺

執照之電臺，均不得發射

電波。但本辦法與廣播

電視法及其授權訂定法

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第三十一條 電臺未領或未

換領電臺執照，或電臺執

照被撤銷或廢止者，均不

得播放。 

電臺之廣播執照或

電視執照經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或未獲准換發時，

一、 為配合本辦法所定得

發射測試音及檢驗圖之

規定、廣播事業設立許

可辦法及公設電視事業

設立許可辦法得作試播

之現行規定，第一項酌

作文字修正，並增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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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事業之

廣播、電視執照或籌設

許可經主管機關撤銷或

廢止、未獲准換發或換

發後廢止全部或部分頻

率使用權時，主管機關

得撤銷或廢止該電臺架

設許可證、全部或部分

頻率之電臺執照及頻率

使用權。其發射機相關管

制應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管理辦法辦理。 

 

主管機關並得撤銷或廢止

其電臺執照及頻率使用

權。其發射機應報請主管

機關派員封存或監銷、監

燬。 

書規定，俾利民眾瞭解

修正規定意涵。 

二、 既設電臺未領、未換

領、被撤銷或被廢止電

臺執照者，均不得發射

電波。但新設電臺取得

架設許可者，得依本辦

法第八條發射測試音及

檢驗圖；其取得電臺執

照者，得依廣播事業設

立許可辦法第四十四

條、第四十七條之七及

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

辦法第十條規定作試

播。 

三、 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

修正公布之廣播電視

法，已將原廣播電視法

第十條第二項有關發給

分臺廣播執照之規定刪

除，因此原多張廣播執

照之事業於核發換照時

均整合成一張廣播執

照，並將該事業分臺及

使用之頻率均登載於執

照。因此，廣播事業或

電視事業如僅經撤銷或

廢止其部分頻率時，該

廣播或電視執照並不會

因而撤銷或廢止，爰明

訂廣播執照、電視執照

換發後收回部分頻率使

用權時，主管機關並得

撤銷或廢止使用該部分

頻率之電臺執照、電臺

架設許可證及頻率使用

權，並予以註記。 

四、 修正電臺終止播放節

目時，其器材管理應依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

辦法規定辦理。  

五、 其餘部分無修正。 

 


